Good Works 善工 我們都相信人是因著信，藉著恩典（Grace{\LinkToBook:TopicID=519,Name=Grace}）而得救（弗二8）；同時我們又相信沒有好行為的信只是假信（雅二14），因此真實的信必須以行為來證明（加五22～23），這就是善工的原意。
　　至於善工的本質、地位及果效的問題，歷代引起的爭辯就異常激烈。有人害怕沒有某些行為指引，信徒會落在無法無天的境地；因為基督教亦相當注意自由（參基督徒的自由，Freedom, Christian{\LinkToBook:TopicID=481,Name=Freedom, Christian}），結果就極端地落在律法主義的陷阱。例如不做某事或做某事，就證明他是不是個基督徒；另有些人害怕律法規條，到一地步甚至完全否定好行為的價值，聖公會三十九條（Thirty-Nine Articles{\LinkToBook:TopicID=1159,Name=Thirty-Nine Articles}）中第十三條便是個好例子，它說未蒙聖靈感化之人所成就的善工，「它們既不是照著神的旨意和命令去成就的，未免仍是屬於罪惡的」。
　　總體來說，各宗教均認為善惡行為與人死後的生命景況有關係。
　　古代近東及猶太教的概念
　　巴比倫人認為人一生工作可分「善工表」與「罪惡表」，前者與壽數成正比。埃及宗教的霍乎（Thoth）亦是專記人間善惡行為的神，死人可以為他在生前做過的善行爭取善待。希臘人的觀點與巴比倫人相近，按瑣羅亞斯德教〔亦稱祅教（Zoroastr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259,Name=Zoroastrianism and Christianity}），原為古波斯宗教〕的末世論說，人一生的好思想、言語和行為，均可以伴隨人的靈魂上升天堂，在大審判之日，善行與惡行可以互相抵消。日後幾個宗教看善工可以積存下來放在倉庫的思想，很可能與祅教有某種關係，其中包括猶太教、回教和中世紀的天主教。
　　回教認為神接受人的悔改是有條件的，人必須以信心及好行為來驅走邪惡。猶太教把「善工」（ma`asim torim）與「成全律法」（miz]woth）等同。善工不僅包括施捨和仁慈，它們亦成了其他善行的基礎（參申十五7及下）。善工之所以是善工，皆因它們不是律法的要求，只是出於「善心的行為」（gemiluth h]asadhim），故具有救贖功能，是神在審判日要論功行賞的（禧年書三十19及下）。猶太人有時還認為善工的功勞可以分給有需要的人，如已死的親人（Pirke Aboth iv.11a, vi.9b）。
　　耶穌的教導
　　晚期猶太教那種天上倉庫及記錄人行為之冊子的思想，在新約也有。「好行為」（kala erga）見於馬太福音五16；「積財寶在天上」載於馬太福音六20；而記錄人行為之冊子在啟示錄二十12。此等思想在猶太教敬虔的領袖和信徒中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；耶穌批評他們的，不是刻意行善，而是以善工自誇，以此向神邀功，並因而看不起其他人，像耶穌收納的罪人、妓女和稅吏。猶太人看重的善工有三類︰施捨、禱告和禁食；耶穌認為本於痛悔之心來禁食是好的，以之為自潔靈魂之舉卻是無益；以禱告來與神交通是好的，以之炫耀人前是不好的；以愛為動力的施捨是好的，以之表示高人一等卻是不好的（太二十五37及下）。
　　保羅的教導
　　保羅書信強調人只能因信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，不能以好行為自誇。他當然不是反對好行為，他只是說好行為並不是好得能叫人得救。猶太人一個長長的失敗史正足以說明，這也是羅馬書的要義之一。說猶太教只重行為，不談信心，是不準確的。他們既信有神，亦相信好行為能滿足神的要求，這是保羅反對的；故他強調只有信能使人得救（羅十一6），人不除掉因善工而產生的驕傲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悅；當人在基督裡蒙神悅納，他也要行善（弗二9～10）。保羅的善工觀與猶太教最大的分別乃在，連信徒的善工也是「在耶穌基督裡造成的」（弗二10a），這種善工的特色是以愛基督為其動機，以聖靈為其動力，而一切都是以父神的榮耀為其目的。
　　教父及天主教的觀點
　　論好行為之功用的教父，最特別的有特土良（Tertullian{\LinkToBook:TopicID=1150,Name=Tertullian}）、居普良（Cyprian{\LinkToBook:TopicID=334,Name=Cyprian}）和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 奧古斯丁}; E. J. Good speed, Index Patristicus, Leipsic, 1907）。他們同樣秉承保羅因信稱義的教訓，拒絕以善工邀神恩的思想；奧古斯丁更進一步指出，保羅那「惟獨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才有功效」（加五6b）的原則，正是信心加愛心的善工論，不是猶太教信心加行為的自義論（Augustine, De fide et operibus）。
　　羅馬天主教從特土良發展出一種複雜的功德觀（Merit{\LinkToBook:TopicID=785,Name=Merit}），它混合了救恩宗教與公義宗教，後來二者失去平衡，慢慢變成幾乎只具倫理理想的體系。就是早期經院哲學（Schola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54,Name=Scholasticism}）大師也把善工放在「人的責任」（actus humani）的綱目下來討論，不視之為「好行為」（bona opera）的類別；就是中世紀著名的神祕主義者如克勒窩的伯爾拿（Bernard{\LinkToBook:TopicID=209,Name=Bernard of Clairvaux}）、艾哈特（Eckhart{\LinkToBook:TopicID=395,Name=Eckhart, C. Meister}）和陶勒（Tauler{\LinkToBook:TopicID=1144,Name=Tauler, Johannes}），都反對以善工換神恩的思想。
　　十六世紀的天特會議卻為善工的地位辯護，認為基督不僅是我們應當相信的救主，也是應當信服的律法頒布者；福音不是無條件的，人不守神及教會的律例，就不能得永生。那什麼是必須守的行為呢？就是「禁食、慈惠工作、禱告和屬靈生命其他的操練」，這些都是與基督同受苦的標記（羅八17），亦是人與肉體爭戰必須的手段。
　　今天天主教的善工觀可作如下撮述︰就是犯了最嚴重罪行的人（如死囚）也可行善，他做的善工當然不會叫他上天堂，「卻可能為他換來使他回轉悔改的神恩，或避免即時的刑罰」。什麼是屬於善工一類的呢？那就是守彌撒、禁食、告解、守聖餐、捐獻，及不在非法的時候結婚。他們認為聖經最推許的善工卻是禱告、禁食和施捨。尤為重要的是良善的動機，這是每早晨要藉禱告來引發的；由良善的動機來成就的善工，具有「雙善」的果效，是神最欣賞的。它與信心和希望，加上神叫人成聖的恩典，就是人在神面前得功德的要素，可以得到神的恩典；而此恩典亦能使他避免因犯罪而招來的即時刑罰。
　　東正教會
　　東正教（Eastern Orthodox{\LinkToBook:TopicID=391,Name=Eastern Orthodox Theology}）視「信心和善工」為基督教最基本的兩項要素。三世紀的希臘教父麥托丟（Methodius，約260～312）說︰「值得稱讚的人，是內心有正確的信仰，外面有好行為的人。」耶路撒冷的區利羅（Cyril Of Jerusalem）的一段話，更能概括東正教的善工觀︰「尊重神的途徑有二，敬虔的信仰和好行為；沒有好行為的信仰不為神接納，正如沒有正確信仰的好行為不被祂接受一樣」。
　　路德與墨蘭頓
　　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重視的是信心的能力，因此信仰的道德意義只是處於次要的地位。他不是不重視好行為（雖然他作品中有時給人反律法的感覺）；他一直堅持好行為只是信仰的結果，二者不能等同。他的名著《論善功》（Von den guten Werken, 1520），一開頭便說︰「第一我們應當知道，除了神所命令的以外，沒有善功。」信心才是首要的，有了真的信心便會有好行為。在信心之外的好行為，即企圖以好行為來換取神恩的人，是他屢屢定罪的，他視之為「律法主義的善工」。
　　有了這個了解，就知道他是推許善工的。他認為以神為首的信心必然有好行為，這樣的好行為是以愛鄰舍為它的標記。但好行為未必一定能邀神恩，它只是信心的自然結果。凡因正確的信心而相信和受洗的，就是一個快樂的蒙福者，已經得到神最大的恩典︰永生。但為了證明他的信心是真實的，他必須不斷保守、操練，和成全他的信心，這就是善工的地位和價值。
　　墨蘭頓（Melanchthon{\LinkToBook:TopicID=779,Name=Melanchthon, Philip}）是個人文主義者，對善工自然就遠比路德看得重要。他認為「責任的原則」（principle of obligation）不是「強加」於信徒身上，卻是信徒「欠下」的。墨蘭頓於1529年草擬的奧斯堡信條（Augsburg Confess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70,Name=Augsburg Confession}）第六條申明︰「信必定結出好果子來；並且人應當行上帝所吩附的善事，因為這是上帝的旨意，而非因想靠善行在上帝面前稱義。」奧斯堡信條的精神是路德的，但執筆者是墨蘭頓，我們可在此信條看到此二人在善工的不同著重點上角力。如剛引的第六條是否定善工能叫人稱義（路德的思想），但在第二十條（3）、二十六條（2）和二十七條（13），則明文反對「看善工為不需要的不成熟看法」。
　　現代更正教的看法
　　就是信義宗（Luther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751,Name=Lutheranism and Lutheran Theology 信義宗主義與信義宗神學}）的神學家也不會像路德那樣，只把善工看成信心的記號。他們認為聖經對人的責任及好行為的教導，非常多元化，有些行為的本身是善的，我們當本乎此來給予肯定。當然，單靠好行為不會叫人得救，但我們不應單按贖罪論（Aton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）來給好行為定位，不然的話，別的宗教的好行為，及沒信仰之人對社會的建樹，就會被我們全盤否定；這在宗教及文化都非常多元化的東南亞社會，會產生很多問題。整體來說，這是福音派昔日犯下的偏差，結果是不問世事，又是今日自洛桑信約（Lausanne Covenant{\LinkToBook:TopicID=707,Name=Lausanne Covenant}）之後努力改善的。
　　今天更正教與天主教都否定人可以單靠善工得救，但他們同樣努力在救贖宗教與道德宗教二者中找一個平衡點，並且認定人能行善，亦是出於神在基督內給人的恩賜。這樣一來，中世紀把善工孤立起來評價的偏差，就至少得到部分的糾正了。
　　另參︰倫理學（Ethics{\LinkToBook:TopicID=420,Name=Ethics}）；

功德（Merit{\LinkToBook:TopicID=785,Name=Merit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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